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總辦事處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變更 
 

 

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自 2024年 9月 19日

起本公司總辦事處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將遷至香港新界葵涌國瑞路45-51號安樂工程大廈。

本公司網站、電郵地址、電話號碼及傳真號碼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麥建華博士 

 

 

香港， 2024年9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潘樂陶博士、麥建華博士、陳海明先生、鄭偉能先生和
鄭偉強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柯小菁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富強先生、林
健鋒先生和盛慕嫻女士。 


